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铭科精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铭

科精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科精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铭科精技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4月 12日印发《关于核准铭科精技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746号），核准公司

公开发行不超过 3,535.00万股新股。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6日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35.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4.89 元。截至 2022 年 5月 5日，公司共

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526,361,5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51,429,079.80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4,932,420.20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

业字[2022]10408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

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相关公告，截至 2025

年 9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建设期 实施主体

清远铭科汽车（新能源）

零部件产业基地项目
30,355.00 3.5 年

铭科精技、清远铭科精技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重庆铭科精艺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武汉铭科精技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安徽瑞科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138.24 3.5 年

盛安塑胶五金（上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盛安”）、盛安（苏州）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

盛安”）、铭科精技

补充营运资金 10,000.00 - 铭科精技

合计 47,493.24 - -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清远铭科汽车（新能源）零

部件产业基地项目
30,355.00 18,983.60 62.5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138.24 5,429.77 76.07%

补充营运资金 10,000.00 10,067.55[注] 100.68%

合计 47,493.24 34,480.92 72.60%

注：补充营运资金截至 2025 年 9月 30日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与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差

额 67.55万元，系募集资金理财和存款累计取得的收益。

（三）募集资金目前存放和在账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在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银行 户名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1 东莞银行
铭科精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599000014541257 980.27

2 东莞银行
铭科精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529000014541185 11,614.02

3 东莞银行

清远铭科精技

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518000013699404 7.11

4 中信银行 重庆铭科精艺 8111501012501187805 205.55



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5 中信银行

武汉铭科精技

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8111501012301189128 359.41

6 中信银行

安徽瑞科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

司

8111501013001190762 885.48

7 中信银行

盛安塑胶五金

（上海）有限公

司

8111501012500950930 805.97

8 中信银行

盛安（苏州）汽

车部件有限公

司

8111501011001225245 171.64

合计 15,029.46

注：截止 2025年 09月 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人民币 34,480.92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人民币 15,029.46万元（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理财产品余额人民币

10,500.00万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7,493.24 万元减去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的结

余金额 13,012.32 万元存在差异，差异金额为人民币 2,017.14万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及

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

结合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

资用途及投资规模未发生变更的情况下，为了合理、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保证

项目的全面、稳步推进，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的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

整，具体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前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

日期

调整后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

日期

清远铭科汽车（新能源）零部

件产业基地项目
2025年 11月 05日 2026年 11月 05日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5年 11月 05日 2026年 11月 05日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自募集资金到账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受宏观经济波动、市

场环境变化等客观因素影响，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慢于预期，预计无法



在原计划时间内达到可使用状态，但目前募投项目的建设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相关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如下：

自募集资金到账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审慎规划资金的使用。

结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战略布局以及产能规划，以及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波

动、市场环境变化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公司在重大资金支出（包括厂房基础建设、

产能区域扩建等方面的投资）的决策和实施上更加谨慎。同时，在研发中心建设

的过程中，公司根据自身发展实际的需要，对于相关研究开发设备的购置、以及

相应的研发人员招聘等涉及资金支出方面的事项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因此，为

了最大化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放缓。

综合上述情况，为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降低募集资金的使用风险，经审慎

考虑，公司决定在募集资金用途不变的情况下，延长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期限。

（三）是否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

公司为控制募投项目风险，在投资过程中谨慎投入，故而“清远铭科汽车（新

能源）零部件产业基地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入进度晚于预期，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其他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

形。

（四）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后能按期完成拟采取措施

公司将在统筹募投项目建设以及保证募集资金投资效益的前提下，密切关注

行业及市场变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

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保证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并指派专人负责募投项目的跟踪和

协调工作，建立内部跟踪和反馈机制，定期汇报募投项目情况，对于募投项目可

能存在的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进行汇报并进行解决。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

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继续实施符合公司战略规划

和行业发展趋势，不会对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清远铭科汽车（新

能源）零部件产业基地项目”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仍具备实施必要性和可行

性，继续实施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目标及行业未来的发展

趋势，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同意根据目前部分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相关事项已经公司 2025年 10

月 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

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不涉及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主要投

资内容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因不当变更而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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